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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）印发的

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，强制性国家标准《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第9

部分：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》制定项目由国家消防

救援局归口管理。国家消防救援局委托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
电气防火分技术委员会（TC113/SC15）组织起草和审查。

（二）制定背景

我国的低压配电系统根据系统接地形式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类

型：TN系统、TT系统、IT系统。

在TN系统和TT系统中，用电设备或配电线路发生绝缘故障对

地产生剩余电流。测量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可以通过探

测剩余电流，分析系统的绝缘性能。在IT系统中，由于不引出中性

线，系统中某一相发生接地故障或者负载发生故障，产生漏电使设

备外壳带电时，剩余电流很小，测量剩余电流时电气火灾监控探测

器无法探测该剩余电流。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，采

用向IT系统中注入测量信号计算绝缘电阻的方式，分析系统的绝缘

性能。

目前，利用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监视配电系统

的绝缘性能进行电气火灾防护，已实现规模化应用。但是由于缺乏

相应的国家标准，其产品特性、设置要求等没有得到统一规范，制

约了产品技术升级与产业规范化发展。标准的制定，将进一步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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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缘探测技术的发展，推动相关产品的应用，扩展电气火灾监控系

统的探测技术手段，提升我国电气火灾监控技术水平，降低电气火

灾发生风险。

二、国家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本标准编制紧扣我国电气防火产业发展实际，深入调研探测绝

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技术水平，遵循“科学、合理、系统、

适用”的原则，着重提升标准的实用性、规范性与可操作性。

（1）依据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和GB/T 20001.10-2014《标准编写规则

第10部分：产品标准》的规定起草；

（2）以满足生产企业、消防工程建设单位、监督管理部门的

需求为出发点，制定提升产品质量的技术内容；

（3）确保标准提出的各项技术既符合产品技术的发展水平，

又能推动产品的技术进步，引领产业发展；

（4）遵循“中立原则”，保证产品标准能够作为生产者、用户

和产品质量检测机构的合格评定依据；

（5）遵循“可证实性原则”，确保技术内容均能进行验证；

（6）确保标准条文可操作性，保证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科

学性。

（二）主要技术要求的确定依据

本次修订时，按照新修订发布的《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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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5号）中有关“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技

术要求应当全部强制，并且可验证、可操作”的规定，对标准有关

技术内容进行规定。

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制定情况如下：

1.范围

本标准界定了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术语和

定义，规定了分类、要求、检验规则和标志，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

法。

本标准适用于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中的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

灾监控探测器产品的设计、制造和检验。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标准不注日期引用了标准GB/T 9969《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

总则》、GB 12978《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》、GB/T 16838《消防电

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》、GB/T 17626.2《电磁兼容 试

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》、GB/T 17626.3《电磁兼容

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3部分：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》、GB/T

17626.4《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

试验》、GB/T 17626.5《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（冲击）

抗扰度试验》、GB/T 17626.6《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

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》、GB/T 17626.8《电磁兼容 试验

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》、GB/T 17626.11《电磁兼容

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11部分：对每相输入电流小于或等于16 A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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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电压暂降、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》。

3.术语和定义

本标准明确术语定义：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、

独立式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、非独立式探测绝缘性

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、单传感器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、多传

感器组合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、系统泄漏电容。

4.分类

4.1 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按工作方式分为：

a) 独立式；

b) 非独立式。

4.2 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按适用的电气系统

特性分为：

a) 交流电气系统适用型；

b) 直流电气系统适用型；

c) 交直流电气系统适用型。

交流电气系统主要包括：工业领域大型风机、水泵等只含有交

流负载的配电系统；直流电气系统主要包括：数据中心、直流屏配

电系统和光伏配电系统；交直流电气系统主要包括含有直流负载

（变频器、逆变电源等）与交流系统的配电系统，民用建筑的配电

系统大多为交直流电气系统。

5.要求

在TN系统或TT系统中，外露导电部分直接或通过大地间接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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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性点连接，一旦发生绝缘故障，会产生较大的泄漏电流；而在IT

系统中，由于中性点不接地或通过高阻抗接地，系统即使发生绝缘

故障，线路产生的泄漏电流很小，无法通过测量泄漏电流的方法探

测绝缘性能。

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采用注入信号的方式进

行探测。在IT系统或直流系统中，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

测器向配电线路注入测量电压信号，发生绝缘故障时，注入的信号

通过功能接地端构成回路，通过测量注入电压和泄漏电流，可以探

测系统的绝缘性能。

本标准根据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原理、特点

和技术参数，规定了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功能要

求和性能要求。在标准制定过程中，编制组根据探测绝缘性能式电

气火灾监控探测器自身的特点进行了大量试验，并对试验数据进行

了汇总、分析、总结，各项技术要求有理有据，能够保障探测绝缘

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产品质量，并促进产品技术的发展。

1）注入电压（见5.3.5）

由于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需要向被监控的系

统中注入信号，如果注入信号的电压过大将影响被监测系统的供配

电特性。因此规定：探测器向被监控系统注入测量信号的峰值电压

不应大于50 V。

2）内部电阻和阻抗（见5.3.6）

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内部电阻和阻抗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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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量电流，同时与被监控系统的接地特性相关，如果此值过小，将

影响被监控系统的接地特性。因此规定：直流内阻不应小于15 kΩ；

在交流50 Hz频率下，AC 220V电源供电条件下内阻抗不应小于6.6

kΩ，AC 380V电源供电条件下内阻抗不应小于11.4 kΩ。

3）报警功能（见5.4.1）

考虑到响应时间与被检测系统的泄漏电容相关，本标准不仅规

定了被检测系统的泄漏电容，还规定了在泄漏电容条件下的响应时

间。

6.试验方法

标准编制组研制了绝缘电阻模拟装置，该装置通过在配电系统

中接入电阻和电容元件、施加激励信号的方式，模拟产生阻性漏电

流和容性漏电流，实现性能测试。本标准规定了以下试验方法：

外观及主要部件检查；

基本功能试验；

故障报警功能试验；

监控报警功能试验；

通信功能试验；

绝缘电阻试验；

泄漏电流试验；

电气强度试验；

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；

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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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；

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；

浪涌（冲击）抗扰度试验；

电压暂降、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；

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；

电压波动试验；

振动(正弦)(运行)试验；

碰撞试验；

低温(运行)试验；

恒定湿热(运行)试验。

7.检验规则

编制组根据消防电子产品认证的要求，规定产品出厂检验和型

式检验的要求。

8.标志

编制组根据消防电子产品的通用要求，规定了产品标志和质量

检验标志的要求。

9.附录

本标准的附录A、附录B均为规范性附录。附录A规定了探测绝

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产品型号的编制规则。附录B规定了

外壳燃烧性能要求。

编制组组织参编单位，依据本标准的技术内容，在国家消防电

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开展了试验验证工作，部分试验结果如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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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所示。

表1 部分试验结果

序号 检 验 项 目
标准条款

号
检 验 结 果 结 论

1
外观及主要部

件检查
6.2 满足标准要求。 合 格

2 基本功能试验 6.3

满足标准要求。

报警设定值（kΩ）：
5 20

报警值（kΩ）：

1#：
第1路： 5.0 20.0
第2路： 5.0 20.0
第3路： 5.0 20.0
2#：
第1路： 5.0 20.0
3#：
第1路： 5.0 20.0
4#：
第1路： 5.0 20.0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1#：第1路：2.3
第2路：2.6
第3路：2.1
2#：第1路：2.4
3#：第1路：2.5
4#：第1路：2.3

合 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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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 验 项 目
标准条款

号
检 验 结 果 结 论

3
故障报警功能

试验
6.4 满足标准要求。 合 格

4 通信功能试验 6.6 满足标准要求。 合 格

5 绝缘电阻试验 6.7
2#试样电源插头与外壳间

的绝缘电阻值（MΩ）：
>1000

合 格

6 泄漏电流试验 6.8 2#试样泄漏电流值（mA）：
0.009

合 格

7
射频电磁场辐

射抗扰度试验
6.10

试验期间，1#试样保持正常

监视状态；

试验后，1#试样性能正常。

报警值(kΩ)：
1#: 5.0 20.0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1#： 2.6

合 格

8
射频场感应的

传导骚扰抗扰

度试验

6.11

试验期间，1#试样保持正常

监视状态；

试验后，1#试样性能正常。

报警值(kΩ)：
1#: 5.0 20.0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1#： 2.2

合 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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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 验 项 目
标准条款

号
检 验 结 果 结 论

9
静电放电抗扰

度试验
6.12

试验期间，1#试样保持正常

监视状态；

试验后，1#试样性能正常。

报警值(kΩ)：
1#: 5.0 20.0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1#： 2.3

合 格

10
电快速瞬变脉

冲群抗扰度试

验

6.13

试验期间，1#试样保持正常

监视状态；

试验后，1#试样性能正常。

报警值(kΩ)：
1#: 5.0 20.0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1#： 2.3

合 格

11
浪涌（冲击）

抗扰度试验
6.14

试验期间，1#试样保持正常

监视状态；

试验后，1#试样性能正常。

报警值(kΩ)：
1#: 5.0 20.0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1#： 2.1

合 格

12

电压暂降、短

时中断和电压

变化的抗扰度

试验

6.15

试验期间，1#试样保持正常

监视状态；

试验后，1#试样性能正常。

报警值(kΩ)：
1#: 5.0 20.0

合 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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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 验 项 目
标准条款

号
检 验 结 果 结 论
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1#： 2.3

13
工频磁场抗扰

度试验
6.16

试验期间，1#试样保持正常

监视状态；

试验后，1#试样性能正常。

报警值(kΩ)：
1#: 5.0 20.0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1#： 2.4

合 格

14 电压波动试验 6.17

2#试样报警值(kΩ)：
AC187V: 5.0 20.0
AC242V: 5.0 20.0
2#试样报警时间（s）：

AC187V：2.4
AC242V：2.3

合 格

15
振动（正弦）

（运行）试验
6.18

试验期间，3#试样保持正常

监视状态；

试验后，3#试样无机械损伤

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，性能

正常。

报警值(kΩ)：
3#: 5.0 20.0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3#： 2.3

合 格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

12

序号 检 验 项 目
标准条款

号
检 验 结 果 结 论

16 碰撞试验 6.19

试验期间，3#试样保持正常

监视状态；

试验后，3#试样无机械损伤

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，性能

正常。

报警值(kΩ)：
3#: 5.0 20.0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3#： 2.2

合 格

17
低温（运行）

试验
6.20

试验期间，4#试样保持正常

监视状态；

试验后，4#试样无破坏涂覆

和腐蚀现象，性能正常。

报警值(kΩ)：
4#: 5.0 20.0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4#： 2.4

合 格

18
恒定湿热（运

行）试验
6.21

试验期间，4#试样保持正常

监视状态；

试验后，4#试样无破坏涂覆

和腐蚀现象，性能正常。

报警值(kΩ)：
4#: 5.0 20.0
报警时间（s）：

4#： 2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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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验证结果表明，所有检测项目均符合本标准技术要求。本

标准的技术内容既符合电气火灾监控技术的发展水平，又满足实际

应用的需求，达到了标准制定的预期目标。

标准实施后，将进一步促进绝缘探测技术发展，推动产品的应

用，提升我国电气防火领域的整体技术水平，产生可观的经济、社

会效益。

三、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

制定情况

（一）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符合我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等有关法律和《强制性

国家标准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5 号）等有关

部门规章的规定。

本标准是GB 14287《电气火灾监控系统》系列国家标准的第9

部分，该系列标准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。应用本部分标准，当探测

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需要接入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时，需

要与第1部分标准《电气火灾监控设备》配套使用。

（二）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

本标准不注日期引用了以下推荐性国家标准：

GB/T 9969《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》，现行版本为2008

版。

GB/T 16838《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》，现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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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本为2021版。

GB/T 17626.2《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

试验》，现行版本为2018版。

GB/T 17626.3《电磁兼容 第3部分：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

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》，现行版本为2016版。

GB/T 17626.4《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

群抗扰度试验》，现行版本为2018版。

GB/T 17626.5《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（冲击）抗

扰度试验》，现行版本为2019版。

GB/T 17626.6《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

导骚扰抗扰度试验》，现行版本为2017版。

GB/T 17626.8《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

试验》，现行版本为2006版。

GB/T 17626.11《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11部分：对每

相输入电流小于或等于16 A设备的电压暂降、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

抗扰度试验》，现行版本为2023版。

四、与国际标准化组织、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

的对比分析

（一）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

无。

（二）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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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处理意见和依据

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六、标准实施过渡期建议

本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建议为12个月。

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，标准涉及的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

控探测器产品属于新产品、新技术，尚未大面积推广。

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所采用的传感技术，在电

气控制领域已有类似应用，不存在需要突破的技术难点。

标准实施的过渡期按照产品研发4个月，产品测试改进6个月，

产品定型试制2个月计算，建议标准实施过渡期为12个月。

七、实施国家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

本标准的实施监督部门为市场监管部门和消防部门。对于产品

生产、销售、使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

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

《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予以查处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八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

本标准涉及的“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”产品的

生产企业，目前全部为我国的生产企业，不排除国外企业按照标准

进行生产、销售，建议本标准对外通报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本标准为首次制定，不涉及现行标准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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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
在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过程中，编制组未识别到涉及本标

准的专利内容。

十一、国家标准所涉及产品、过程或服务的目录

本标准所涉及的产品为探测绝缘性能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。

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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